定陶区养老机构评估指引
[bookmark: _GoBack]为加强养老服务标准化、规范化建设，根据国家、山东省关于开展养老服务设施等级评定的相关要求，现制定本评估指引。
一、评定对象
评定对象为全区范围内备案、管理或指导的养老机构（含乡镇敬老院）等农村特困人员集中供养机构。应具备以下条件：
（一）认真执行国家和省有关法律法规和政策；
（二）正常合法运营一年以上；
（三）三年内无重大责任事故；
（四）有关法规政策规定的其他条件。
二、评定依据及划分
养老机构等级评定标准。按照国家《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GB/T 37276-2018）评定分值表执行，养老机构等级评定采用星级制，分五个等级，从低到高依次为一星级、二星级、三星级、四星级和五星级。
三、具体流程
养老服务设施等级评定工作实行自愿申请的原则，由区民政局负责统一组织实施，原则上每年组织一次。
（一）养老服务设施自评。区民政局组织本辖区养老服务设施按照国家《养老机构等级划分与评定》（GB/T 37276-2018）、山东省《城镇社区老年人日间照料中心等级划分》（DB37/T 2722-2015）和山东省《农村幸福院等级划分与评定》（DB37/T 3774-2020）要求和标准进行自评，并书面提交至区民政局。提交材料应包含以下内容：
1.养老服务设施基本情况简介；
2.《养老机构等级评定申请表》；
3.《养老机构等级评定评分表》。
（二）区级初评。区民政部门对本辖区养老服务设施参评资质和自评申报材料进行初步审核，对于符合评定条件的将相关简介、申请表、评分表、得分表和汇总表电子版、纸质版报市民政局，对不符合评定条件的提出整改要求督促进行整改提升。
（三）市级复评。市民政局根据各县区民政局申报情况，委托具有养老服务设施等级评定资质的第三方组织开展评定工作。评定结合养老服务设施自评情况，采取审查资料、现场评审等方式进行，做出评定结论。
（四）公布结果并授牌。养老服务设施等级评定结果经市民政局审核同意后进行公示，公示期为5个工作日。公示期满后，由市民政局颁发相应的评定证书和牌匾，并向社会公布。
四、业务办理部门联系地址、办理时限及咨询电话
联系地址：定陶区民政局养老服务科
办理时限：原则上每年办理，具体办理时限以市局下发文件为准。
咨询电话：0530-2116819。



